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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  

 

暂定议程议题 10.1 

第二十届例会  

2025 年 3 月 24-28 日，罗马 

森林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章程和  

委员会第十九届例会选出的成员和替补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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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章程 

第 I 条－职责范围 

1. 森林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简称工作组）应： 

- 评估森林遗传资源领域生物多样性的状况和相关问题，并就这些事宜向委员

会提出建议； 

- 审议委员会在实施森林遗传资源工作计划方面的进展，以及委员会交付工作

组完成的其他事宜； 

- 向委员会报告其具体活动。 

2. 为促进工作组履行该项使命，委员会将为工作组布置具体任务。 

第 II 条－构成 

工作组成员应包括来自以下地区的 28 个成员国： 

- 非洲 5 个成员 

- 欧洲 5 个成员 

- 亚洲 5 个成员 

-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5 个成员 

- 近东 4 个成员 

- 北美 2 个成员 

- 西南太平洋 2 个成员。 

第 III 条－成员和替补成员的选举和任期 

1. 工作组成员应通过遗传委每届例会选举产生，任期至遗传委下一届例会为止。

成员国可连选连任。此外，遗传委应在每届例会上选出每一区域多达两名替补成员

的清单。替补成员将以其在该名单中出现的先后次序，取代提出辞职并相应告知秘

书处的任何成员。  

2. 选出的成员和替补成员可以连选连任。  

3. 成员需要确认其将参加工作组的会议。如果工作组某一成员不能参加会议，并

相应告知秘书处，该成员应由来自同一区域的当选替补成员之一及时替补。  

4. 当工作组某一成员未出席会议时，工作组可与该成员所处同一区域协商，由

出席会议的来自同一区域的一位遗传委成员临时替补该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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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条－官员 

1. 工作组应在每届例会开始时从工作组成员代表中选举主席，以及一名或多名

副主席。这些官员的任期将持续到下届工作组会议召开，并有资格连任。 

2. 主席，或在主席缺席时一位副主席，应主持工作组会议，并在需要时履行其

他职能，推动工作组的工作。 

第 V 条－会议 

必要时，由委员会决定工作组会议召开的时间和会期。工作组在任何情况下都

不得每年举行一次以上的例会。 

第 VI 条－观察员 

1. 非工作组成员的委员会成员应委员会秘书处要求可以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工

作组的工作。 

2. 工作组，或由主席团代表工作组，可以邀请专家以及专业国际组织的代表参

加其会议。 

第 VII 条－应用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议事规则 

《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条款经适当变通应适用于本《章程》没

有具体规定的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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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和农业遗传资源委员会第十九届例会选出的 

森林遗传资源政府间技术工作组成员和替补成员 

 
构成 

（各区域国家数量） 

国家 

非洲 

(5) 

喀麦隆 

刚果民主共和国 

纳米比亚 

塞内加尔 

乌干达 

第一替补：尼日利亚 

第二替补：马里 

亚洲 

(5) 

孟加拉国 

印度 

日本 

马来西亚 

大韩民国 

第一替补：印度尼西亚 

第二替补：不丹 

欧洲 

(5) 

芬兰 

德国 

意大利 

荷兰王国 

波兰 

第一替补：西班牙 

第二替补：挪威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5) 

阿根廷 

巴西 

古巴 

厄瓜多尔 

秘鲁 

第一替补：哥斯达黎加 

第二替补：巴拿马 

近东 

(4) 

约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伊拉克 

黎巴嫩 

第一替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第二替补：也门 

北美洲 

(2) 

加拿大 

美利坚合众国  

西南太平洋 

(2) 

巴布亚新几内亚 

瓦努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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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替补：所罗门群岛 

第二替补：萨摩亚 

 


